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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245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邱志偉、羅致政、吳思瑤等 21 人，鑒於外國專業人

才延攬及僱用法於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制定公布，自

一百零七年二月八日施行，其後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係

於一百十年七月七日修正公布，並自一百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施行。為配合入出國及移民法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修

正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之一及第二十四條規定，爰擬具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刪

除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俾後續外國人申請變更居留原因及

內政部移民署不予許可之樣態與期間等，得逕依入出國及移

民法之相關規定辦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邱志偉  羅致政  吳思瑤   

連署人：陳培瑜  黃秀芳  賴惠員  沈發惠  許智傑  

林俊憲  林楚茵  蘇治芬  鍾佳濱  郭國文  

蔡培慧  余 天  羅美玲  江永昌  洪申翰  

蔡易餘  陳亭妃  陳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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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外國專業人才或外

國特定專業人才以免簽證或

持停留簽證入國，經許可或

免經許可在我國從事專業工

作者，得逕向內政部移民署

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

外僑居留證。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

事專業工作及外國特定專業

人才，經許可居留或永久居

留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

之成年子女，以免簽證或持

停留簽證入國者，得逕向內

政部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

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第十二條 外國專業人才或外

國特定專業人才以免簽證或

持停留簽證入國，經許可或

免經許可在我國從事專業工

作者，得逕向內政部移民署

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

外僑居留證。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

事專業工作及外國特定專業

人才，經許可居留或永久居

留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

之成年子女，以免簽證或持

停留簽證入國者，得逕向內

政部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

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依前二項許可居留並取

得外僑居留證之人，因居留

原因變更，而有入出國及移

民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

情形之一者，得向內政部移

民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但

有該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

定者，不得申請。 

依前三項申請居留或變

更居留原因，有入出國及移

民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

情形之一者，內政部移民署

得不予許可；已許可者，得

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

其外僑居留證。 

前項之人有入出國及移

民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十

款或第十一款情形經不予許

可者，不予許可之期間，自

其出國之翌日起算至少為一

年，並不得逾三年。 

一、查入出國及移民法於一百

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第

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之一

及第二十四條規定，將未滿

十八歲之外國人不得申請居

留及變更居留原因之樣態予

以明確規範，並將該法第二

十四條所定內政部移民署得

不予許可申請居留或變更居

留原因之適用範疇，放寬不

再僅依第二十三條規定申請

者為限，另增訂不予許可之

樣態，致本條第三項至第五

項規範事項產生異動。 

二、考量前揭入出國及移民法

規定修正後，適用範疇應可

涵蓋所有外國人，爰刪除本

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俾

後續外國人申請變更居留原

因及內政部移民署不予許可

之樣態與期間等，得逕依入

出國及移民法之相關規定辦

理。 

 


